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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海洋垃圾清理“沪海行动”方案

（2025-2027 年）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》和美丽上海

建设，以及生态环境部等四部委印发的《沿海城市海洋垃圾清理

行动方案》有关要求，实施“沪海行动”，以海湾为基本单元和

行动载体，坚持陆海统筹、标本兼治，坚持依法治理、多元共治，

坚持属地负责、部门联动，坚持分级分类、循环利用，建立健全

海洋垃圾综合治理体系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海洋生态环境

的需要，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行动目标

2025 年底前重点围绕“清捞”。各海湾内无明显大片海洋垃

圾，整体达到基本清洁（垃圾盖度≤5‰）的考核要求；基本形

成具有上海特色的海洋垃圾多元共治机制。

2027 年底前重点突出“利用”。各海湾内海洋垃圾密度大幅

下降，常态化达到基本清洁（垃圾盖度≤5‰）及以上水平；海

洋垃圾多元共治模式有效运行。

二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严控趋海垃圾入海

1. 防治沿海垃圾入海。沿海岸线使用或者管理单位严格落

实临近岸线生产经营场所的环境监管和清理收集主体责任，增加

公园绿地、滨海旅游区等亲水区域垃圾收集设施配置比例和垃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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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运频次。督促引导渔民加强渔业废物收集收集，将废弃渔具（网

具）以及淘汰泡沫浮球、木材、毛竹等携带上岸进行处置，防治

农业废弃物入海。(市绿化市容局、市文化旅游局、市农业农村

委、相关区人民政府、临港新片区管委会、化工区管委会)

2. 防治河流垃圾入海。聚焦直接入海（江）河流（沟渠），

各区及相关责任主体做好 108 个入海（江）闸口区域（水闸管理

和保护范围）漂浮垃圾打捞，按照国家“可视范围内无垃圾堆存”

要求定期清理，筑牢入海（江）河流清洁治理防线。 (市水务局

（市海洋局）、相关区人民政府、临港新片区管委会、化工区管

委会)

3. 防治船舶和港口码头垃圾入海。建立“船、港、城”一

体的现代化船舶垃圾治理体系，强化全域港口码头垃圾的岸上接

收能力，2025 年完成在长江干流码头船舶垃圾专用垃圾桶或垃

圾箱等岸带接收设施的配置，建立完善船舶垃圾上岸接收转运处

置的闭环管理流程。鼓励港航龙头企业发挥引领示范作用，设置

智能型船舶生活垃圾接收设施。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港口码头需

配套建设船舶污染物岸基接收设施。对到港船舶严格开展防污染

设施配备和垃圾处理情况的检查，加大对船舶违规向海洋倾倒垃

圾等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。（市交通委、上海海事局、市绿

化市容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相关区人民政府、临港新片区管委会）

（二）开展近岸海域垃圾清理打捞

4. 强化近岸海域垃圾清理打捞责任落实。对于公用岸段，



— 3 —

各区结合实际，明确各岸段责任主体及分工，其中临港新片区所

辖岸段根据地域分别由浦东新区和奉贤区明确，上海化工区所辖

岸段根据地域分别由奉贤区和金山区明确；对于专用岸段，各专

用岸段责任主体落实“门责”，港口码头、渔港、船舶修造（拆）

厂、滨海旅游度假区等使用岸线和近岸海域的单位和个人负责使

用岸线范围内的清捞工作。鼓励各责任主体委托具备较强技术力

量的专业第三方单位开展清捞、分类、收运一体化实施。（相关

区人民政府、临港新片区管委会、化工区管委会、各专用岸段责

任主体)

5. 优化近岸海域垃圾清理打捞频次。根据《美丽海湾建设

基本要求》（环办海洋函〔2022〕434 号）中的评价指标设定，

结合上海潮汐特点，按年度清洁度巡查评估动态优化各岸段的最

低清理打捞频次。评估为清洁、基本清洁的岸段落实每两周至少

一次全覆盖清理，评估为不清洁的岸段落实每周至少一次全覆盖

清理，并视具体情况增加清理频次，做到岸滩可视范围内无垃圾

堆存。对潮流回旋区、湾区港内等容易堆积垃圾的重点区域适当

加密打捞频次。对台风、天文大潮退后积聚的垃圾应及时进行重

点清理。（市水务局（市海洋局）、市绿化市容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

相关区人民政府、临港新片区管委会、化工区管委会、各专用岸

段责任主体）

6. 强化岸滩垃圾清理的巡查。各区结合网格化管理以及堤

防设施巡查，建立岸段巡查—问题移交—整改核查的闭环管理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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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，对发现的垃圾聚集问题实施清单化管理。市生态环境部门运

用智能化、信息化手段，对各区近岸海域垃圾清理打捞成效组织

开展巡查、跟踪评估和监督考核工作，同步建立对国家推送点位

的定期巡查制度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推送相关区及责任主体，对

反复出现问题的岸段实施通报警示。（市生态环境局、相关区人

民政府、临港新片区管委会、化工区管委会、各专用岸段责任主

体）

（三）规范海洋垃圾的岸上处置

7. 对接用好现有固体废物收运处置体系。各区及各专用岸

段责任主体做好与现有固体废物收运处置体系的对接，确保海洋

垃圾上岸后的规范处置渠道畅通。鼓励对海洋垃圾进行分拣以及

回收再利用。对无法再利用的进行无害化处理，涉及危险废物的

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处置。转运贮存点须落实防雨防渗防扬撒等

环保要求，鼓励配置粉碎机、压缩机等必要的工作设施，建立海

洋垃圾分类转运贮存的台账记录，海洋垃圾计量实施单列。（市

绿化市容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相关区人民政府、临港新片区管委

会、化工区管委会、各专用岸段责任主体）

8. 加强海洋垃圾上岸后的监管。属地相关部门负责对运输、

处理处置过程进行监管，规范垃圾暂存，严禁裸露堆放在码头以

及河道岸边，防止运输过程中的跑冒滴漏，严格防范海洋垃圾二

次入海。（相关区人民政府、临港新片区管委会、化工区管委会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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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打造循环链、价值链、产业链融合发展的现代化海洋

垃圾多元共治体系

9. 循环链—建立全品类分类利用体系。在现有收运处置体

系基础上，根据海洋垃圾品类、资源化技术市场成熟度和循环利

用的价值效应，建立健全以海洋垃圾最大可能、最高价值循环利

用为导向的分类体系。根据当前海洋垃圾主要类别和资源化利用

成熟度，优先利用塑料（泡沫、瓶子、包装、橡胶等）、木质、

玻璃、金属等初期重点品类，未来根据海洋垃圾细分品类以及末

端利用需求逐步拓展。培育、布局与海洋垃圾循环利用、价值实

现相适应的海洋垃圾分类收运利用产业链。（市生态环境局、市

发展改革委、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市商务委）

10. 价值链—加持海洋垃圾的价值赋能。利用物联网、大数

据、区块链等信息化技术，建立海洋垃圾“从海到货架”的追溯

体系，鼓励对海洋垃圾各类循环产品开展国内国际认证，为海洋

塑料垃圾等循环利用增值，提升海洋垃圾高值利用水平。加持海

洋垃圾减污降碳协同增效，鼓励开发针对降碳效果较好的海洋垃

圾相关碳普惠方法学和应用场景，通过碳普惠机制进一步为海洋

垃圾循环利用赋能增值。（市生态环境局）

11. 产业链—建立海洋垃圾治理“沪海联盟”。由国企、央

企牵头衔接上中下游各环节，鼓励海洋垃圾清捞、利用、处置、

认证等相关龙头企业、社会机构、社会组织建立形成上中下游产

业链全链条贯通、社会多元参与的海洋垃圾治理“沪海联盟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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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游企业负责海洋垃圾收集、分拣与预处理、转运贮存等环节，

中游企业负责海洋垃圾认证、价值赋能，下游企业负责循环利用

产品生产和多元市场价值实现。建立利益共享机制，以循环利用

价值实现反哺清捞和精细化分类溯源及海洋生态保护，实现共治

共赢的良性发展。（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经济信息

化委、市商务委）

市生态环境局负责海洋垃圾治理统筹推进，市相关部门齐抓

共管，做好行业指导、联动协调和政策支持。沿海各区及相关责

任主体落实海洋垃圾治理主体责任。加强财政资金保障，鼓励社

会资本参与，根据治理效果评估研究配套支持政策。鼓励海洋垃

圾清捞特种设备和高附加值循环利用技术研发，探索开发海漂垃

圾运移轨迹预测预报系统，服务精准治理。鼓励社区、企事业单

位、社会团体积极开展各类净滩活动。


